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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國人平均餘命增加、出

生率與結婚率下降，家庭規模日益縮小，

獨居已成為高齡者常見的居住型態。根據

衛生福利部《111年度老人生活狀況調查

報告》指出，65歲以上獨居人口占比達百

分之8.97；截至2024年12月，全國已列冊

之獨居長者人數達59萬61人，此數據尚未

包括未列冊或無登記意願的長輩，顯示實

際獨自生活的高齡者人數必定遠高於官方

統計。

為回應獨居長者的需求，衛生福利

部於2023年1月頒布「強化獨居長者關懷

服務計畫」，以在地老化、強化社會連

結為服務宗旨，促進獨居長者的心理健

康。過去以來的學術研究中，指出靈性對

高齡者心理健康有極高關聯性（林秀娥、

趙祥和，2015；蕭雅竹等人，2009；龔玉

婷、黃曉薇，2025；You et al., 2009）。

世界衛生組織早在1998年將靈性納入健康

的第四面向（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8）。我國高齡社會白皮書亦明確將

「提供高齡者靈性照顧」列為高齡者心理

健康的具體措施。

然而，據洪榮志等人（2025）指出，

儘管部分關懷據點已設立靈性課程，但這

些據點的長輩普遍具有較高的社會支持。

相較之下，那些尚未踏出家門、社會參與

度低的獨居長者，更容易面臨社會排除風

險，也更需要靈性照顧的深入介入。此現

象亦凸顯出現行政策在靈性照顧推展上的

盲點與未竟之處。

綜上，本文以醫務社工的服務視角

為出發點，透過回顧一位獨居長者在醫院

接受靈性照顧的過程，進而分析獨居長者

的靈性需求該如何界定、評估、規劃及執

行，並分析現行臨床緩和安寧照顧上的優

勢及困境，以作為實務工作者及政策規劃

之參據。

回顧一位獨居長者從住院到
善終的靈性照顧經驗

陳俐穎、張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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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醫療場域的靈性照顧

在社會工作領域中「靈性」一詞最

早由Canda（1989）提出，他認為靈性是

人類根本特質，涉及對生命意義的詮釋，

並展現在個體與自我、他人及宇宙的關係

中。多年以來國內外學者相繼詮釋靈性概

念，雖然現今依舊未有明確定義，但靈性

的概念意指「涉及個人對生命的價值觀，

且展現於人際、環境的互動中」。普遍成

為大家對靈性定義的共識。

基於靈性下的照顧，也就是基於個人

對生命詮釋後的照顧模式，是一個個別化

並持續關懷的過程（陳怡如，2006；曾愉

芳、杜明勳，2007）。因每個人的靈性意

義不同，對生命的詮釋不同，所需要的照

顧自然也因人而異。在我國相關法規中，

僅2000年通過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2000／2001）中提及靈性一詞，該法於

第三條第一款指出：

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

理及靈性痛苦，施予緩解性、支

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其生活品

質。

現今臨床上確實多傾向將靈性概念

應用於末期病人。研究顯示末期病人容易

存有失志狀態易影響其靈性安適（劉美

玲、蕭雅竹，2019）。而死亡是不可避

免的過程，人在瀕臨死亡時，面對不單只

有生理上的痛苦，心及靈上對死亡的未知

與害怕，更需要受到重視。靈性照顧的範

疇包含宗教、生命與家庭、完成任務（圓

夢）、與自然連結、被愛及維持生活品質

（陳怡如，2006）。靈性概念可以超脫生

理層面，回應個體全面的需求，與善終的

關聯密不可分。

靈性照顧的重點，包含尊重病人、

協助病人度過逆境，維持病人感受到希

望、愛與被愛（黃沛榆等人，2022）。鄭

如芬等人（2014）則提出靈性照顧的介入

措施包含了解、同理、指引及成長，其中

傾聽病人需求掌握靈性照顧的關鍵原因，

進而協助病人修復人與人的關係，建立與

物及天的連結。但實際臨床工作上，靈性

照顧卻經常遇到瓶頸。護理人員經常被期

待做為評估並提供病人獲得靈性照顧的第

一線，但業務繁重且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很難即時回應病人的靈性需求（曾愉芳、

杜明勳，2007；黃沛榆等人，2022；鄭如

芬等人，2014）。此外，醫療團隊早已

習慣性把恢復病人健康作為治療目標，在

不知不覺中也忽略了靈性的重要（曾愉芳

等人，2007）。不論是在職教育或大學教

育，醫事人員在靈性的訓練普遍不足，也

是導致病人缺乏靈性照顧的因素之一（梅

慧敏，2020；黃沛榆等人，2022；賴明亮

等人，2009）。

多數研究皆肯定靈性照顧的重要性，

但在教育面、制度面及方法上皆無具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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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及完整規劃。要成為靈性照顧的助人

者，有三個層次的俱備，第一是靈性照顧

基本知識，包含接納並包容不同的靈性，

以及安寧照顧基本知識。第二是靈性照顧

的態度，包含助人者是否了解自我，能否

有關懷的態度以及使命感，並尊重病人。

第三才是靈性照顧的專業知識，包含具備

關係建立與溝通技巧、協助病人及家屬處

理死亡問題，並具備靈性評估能力（陳秉

華等人，2016）。

二、獨居長者的照顧服務

獨居長者服務過去以來由各縣市政

府因地制宜規劃，以《臺北市獨居長者關

懷計畫》為例，個案管理服務係由老人服

務中心及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執行。臺北市

在醫療服務上，明訂獨居長者入住市立醫

院，醫務社工需進行住出院通報、住院期

間關心及出院準備（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024）。近年來我國長期照顧相關政策雖

蓬勃發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亦較側

重身體照顧，無論是獨居長者的服務或長

照服務，靈性在政策中皆較少被提及。

另檢視國內獨居長者相關文獻，多

數聚焦在在地老化及社會參與等照顧模式

的建立（劉家勇，2015）。過去研究在

獨居長者住院經驗中發現，獨居長者住

院期間會擔心生病無人照顧，以及出院後

的照顧問題，造成獨居長者的心理壓力及

負擔（李怡娟，2003；梁明玉，2017；李

彥志，2022）。顯見現今獨居長者的醫療

照顧，以身體功能及自我照顧能力的恢復

為主要目標，即便獨居長者在住院期間確

實有產生心理壓力或擔心害怕情緒，且研

究亦證實獨居長者確實有心靈上的照顧需

求，但現有政策上卻無相對應的資源及處

遇介入。

三、獨居長者的靈性需求及照顧

獨居長者的靈性需求在國際間亦有探

討，首先南韓學者You等人（2009）發現

獨居長者的憂鬱程度顯著高於與家人同住

之長者，而靈性與心理健康及憂鬱症亦顯

著相關，建議在進行靈性照顧要把個人的

宗教納入規劃。有宗教信仰的獨居長者相

較無宗教信仰的長者有較好的生活品質及

較低的憂鬱程度（Moon & Kim, 2013）。

日本學者Hirakawa等人（2019）的質

性研究中指出，男性獨居長者很享受獨

自居住的自由跟自主性，也期待在臨終

階段能擁有自主權，想充分掌握自我疾

病狀況，並在臨終前完成回顧生命，也期

待有女性伴侶的陪伴。而研究建議靈性照

顧的具體做法包含：傾聽生命故事、提供

陪伴、促進與已故親人的心靈連結，並

讓病人學著理解並接受死亡。而魏美淳

（2020）針對彰化地區的獨居長者靈性需

求研究發現，獨居長者倘有子女較常探視

者，相較關係疏離者想法樂觀，而獨居長

者的靈性照顧，則需先穩定其生理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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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後，並協助獨居長者參與志工活動，

從志願服務中獲得靈性滿足。

參、個案分析—獨居長者於
醫院中的靈性照顧過程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以臺北市某醫院

的一位獨居長者住院期間獲得靈性照顧的

過程，將筆者之社工師個案紀錄、護理紀

錄及個案病歷進行分析整理，以下分別敘

述個案基本資料以及住院歷程。

一、個案摘要

（一）疾病狀況：案主為77歲女性，

有高血壓病史，雙腿周邊動脈阻塞病史

（約4年前有接受支架置放），2024年10

月因於路邊暈倒後送至本院急診，診斷末

期腎臟疾病，後固定星期一、三、五至醫

院接受血液透析，每月定期回診追蹤。

（二）家庭史：案主有兩段婚姻，第

一段婚姻早年離異並育有兩子，離婚後案

長子隨案前夫，案次子則隨案主生活，案

主表示離婚後為生活至日本工作，案次子

則交由親戚輪流撫養。案主後於日本結識

案夫，並將案次子接至日本生活，案主與

日本籍案夫未生養子女，案夫離世後案主

則返回臺灣生活。案主表示與案前夫及兩

名案子已逾四年未有聯繫。案主另有兩位

案妹居日本，但與案主亦多年無聯繫。

（三）社會資源：案主獨自租屋於

國宅，為臺北市列冊獨居長者，另領有中

低老人生活津貼，由老人福利服務中心定

期關懷。另案主洗腎後使用長照居家服務

（CMS=3），包含陪同就醫、陪同外出

及送餐服務。

二、疾病歷程

（一）常規門診檢查：案主於回診時

檢測發現白血球增多和 CRP（C-reactive 

protein，C反應蛋白）升高，醫師建議住

院詳細檢查，但病人拒絕，經討論後主治

醫師開立口服抗生素並於一週後回診。

（二）回診追蹤後住院：回診時病人

表示近期胸悶且走路時會喘，經理學檢查

後發現白血球及CRP仍高，經醫師評估收

入院治療。

（三）住院期間社工介入：社工接獲

獨居長者入院通報，至病房會談予社會心

理評估，案主表示對於病況擔心，且有感

身體不適。社工予情緒支持，會談過程中

獲知案主與案子們關係疏離，案主主動提

及希望社工可協尋案子。

（四）發現腎臟腫瘤：案主經電腦斷

層掃描後發現腎臟腫瘤，醫療團隊積極安

排進一步切片檢查，社工聯繫上案長子盼

其到院探視，惟案長子未明確回復是否前

來探視。

（五）生命價值討論：案主對診斷結

果感到擔心，且精神狀況明顯較上週虛弱

且嗜睡，社工會談與案主討論自我生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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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案主表示不希望受太多苦，故社工

給予安寧緩和資訊，案主當下完成簽署，

並由兩位志工完成見證，後案長子來訪，

表示尊重案主決定。

（六）持續釐清案主親屬關係之期

待：案主表示希望能見到案次子，惟因案

長子與案次子關係疏離，故無法協助聯

繫，社工透過老人福利服務中心及轄區員

警尋獲案次子聯繫方式，多次電話聯絡後

案次子回電，獲知案次子居住中部地區，

案次子表示過去受案主傷害很深，目前經

商失敗負債又健康不佳，生活上皆倚靠案

次媳生活，無力處理案主事務。社工告知

案主病況不樂觀，表達案主期望可再見到

案次子，案次子表達對於與案主見面情緒

複雜，未承諾會前來探視。

（七）確定診斷罹患癌症：主治醫師

告知案主確定診斷腎臟癌合併肝臟轉移，

且疑似肺部及骨頭皆有轉移。案主心情明

顯沮喪，社工予心理支持，陪同案主釐清

對生命的期待，案主明確決定不插管、不

急救，但還是想了解有哪些治療選擇。

（八）靈性照顧介入：（1）多方協

調病後支持：將案主對於治療之選擇向主

治醫師溝通，主治醫師表示案主病況已為

末期，社工同步告知家屬及社區中有服務

案主的單位，並邀請網絡服務人員及案

子至病房探視，關懷案主未盡之事，及

對於醫療抉擇與照護之期待；（2）心願

釐清：醫療團隊與社工持續關心案主有哪

些未完成之心願，案主表示家中有一貓，

過去為案次子所飼養，但因案次子負債後

經濟困頓無法照顧，後將案貓委託案主。

案貓已陪伴案主多年，案主盼能再與案貓

見面，也擔心自己過世後案貓無人照顧；

（3）心願達成：為協助案主完成心願，

社工向長期服務案主的居家服務單位瞭解

案貓的性格及案主住院後生活情況，獲知

案主住院期間居服員皆有協助餵食案貓。

社工致電案次子，向其說明案主住院期間

案貓照顧現況，另轉述案主欲送養案貓之

想法，案次子表示現在依舊無能力飼養案

貓，亦支持安排送養，後由醫療團隊協

助案貓與案主見面，並討論送養事宜；

（4）關係重建與修復：案主後期因感染

發燒，虛弱致言談聲量微弱，但仍就努力

表達對醫療團隊的感謝，案主住院期間多

次表達盼可見案次子，案次子多次回應對

於與案主見面之複雜情緒，回顧彼此關係

衝突及緊張之往事，社工予以同理並指引

處理後事過程中可重新整理親子關係，案

次子回饋已能寬恕並放下曾經的埋怨，會

盡快北上。（5）善終的陪伴與期待：案

主希望自己離世後案貓可受到良好照顧，

在院方協助下將案貓送養，後案主洗腎過

程中休克，返回病房，經會診安寧共同照

護團隊，符合末期病人，並啟動安寧治

療，個案於病房安詳往生。案次子在社工

陪同下與案主告別，並辦理案主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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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反思

一、獨居長者靈性照顧，超脫人與人的

連結

本研究發現，獨居長者住院期間表

達的需求包含醫療決策的討論、陪伴與自

主性，家屬關係的修復等，皆與過往針

對末期病人的研究發現相符（陳怡如，

2006；曾愉芳等人，2007；鄭如芬等人，

2014）。過去研究更多強調宗教與往生親

屬的連結，皆是靈性照顧重點，而本文案

主的圓夢內容係為與寵物見面並完成其照

顧安排。對於獨居長者而言，飼養寵物

確實可以提升其心理健康並降低孤寂感

(Marí-Klose et al., 2024)。本研究亦證實了

靈性的照顧不單單只有個人及家屬，寵物

與宗教皆是強化靈性照顧的重要因素，也

是執行靈性照顧行為的媒介。

二、獨居長者家庭支持薄弱，更需要社

區網絡介入以強化靈性照顧

本研究亦發現，案主因案子們關係疏

離，較難從家屬端獲得案主對靈性需求的

想法，本案入院時因案主意識尚清楚，在

社工引導下可表達，且案主於社區中有老

人服務中心及居家服務單位介入，醫務社

工可從社會網絡單位獲得資訊。倘獨居長

者入院時已接近末期致無法表達，或未經

社區發現並提供服務，則可能增加靈性需

求評估難度，後續也難以執行靈性照顧。

另外，本研究發現第一次門診時，案主不

願接受入院檢查與治療。魏美淳（2020）

亦指出獨居長者較容易有拒絕就醫或服務

的情形，原因可能包含認為接受服務就代

表弱勢，此外沒有家人的督促與鼓勵也降

低獨居長者的求助意願。

伍、結語

本文回顧一名獨居長者自住院至善終

的靈性照顧歷程，說明醫務社工透過社會

心理評估，釐清案主需求，與醫療團隊充

分溝通，進而連結社會資源並擬定個別化

的處遇計畫。安寧照護團隊則依循案主的

意願，提供緩和性的醫療措施，使其在生

命末期得以實踐以安寧善終為核心的照護

理念。此案例顯示，我國醫療體系具備實

踐病人自主精神的潛力與可行性。

本文亦指出，獨居長者在靈性照顧層

面所呈現的需求—如心願的安排與家庭

關係的修復—皆超出傳統生理照護的範

疇。在現行醫療體系中，僅有安寧療護團

隊較具備靈性照護觀念。若能於急性醫療

階段即導入靈性照顧的視角，特別針對癌

症病人，將有助於深化以尊嚴與自主為核

心的照護理念，並落實「以人為本」的照

顧模式。

此外，因多數獨居長者與家屬關係

疏離，醫療團隊及醫務社工更需要花時間

傾聽案主期待，並向社區單位蒐集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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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社區單位與醫療單位需相互合作，才

能落實獨居長者的靈性照顧。我國家庭人

口逐年簡單化，未來獨居長者的人數只增

不減，檢視現有我國獨居長者服務，確實

缺少靈性照顧的指引方向。

靈性照顧不僅止於末期病人，應於

長者健康時期及早介入，多數研究建議以

生命回顧作為靈性照顧的方法，但就我國

醫療現況，醫務社工在短時間內需與獨居

長者建立關係，釐清案主治療期待，協助

與醫療團隊溝通。對外又需與網絡單位溝

通，以評估案主在社區的狀況，並聯繫或

協尋家屬。住院期間要完成生命回顧實屬

困難，建議社區單位應及早為獨居長者規

劃生命回顧課程，未來亦可作為靈性照顧

之依據，由社區專業人員與醫務社工合

作，才能規劃出個別化的靈性照顧計畫。

針對靈性需求評估，建議發展獨居長者之

靈性評估指引量表，使臨床工作者有評估

工具以確實掌握獨居者之靈性需求。

（本文作者：陳俐穎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仁愛院區社會工作師；張倪萍為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和平院區社會工作師）

關鍵詞： 靈性照顧、獨居長者、末期病

人、安寧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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